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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惠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认购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2019年 7月 10 日，重庆惠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修

订稿）>的议案》，现就认购事宜安排如下： 

一、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一）现有股东的认定 

现有股东指截至本次股票发行的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登记注册的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股权登记日为

2019年 7月 4日。 

（二）现有股东放弃优先认购权的具体情况: 

截至本次股票发行的股权登记日公司现有股东重庆高正实业有限公司、凌勇、

王兴惠、林金星、重庆辰亚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重庆晟元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周燕已签署书面《放弃优先认购权承诺函》,承诺放弃本次发行的

优先认购权。 

根据公司《2019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修订稿）》，未签署《放弃优先认

购权承诺函》的股权登记日现有股东享有优先认购权。如行使优先认购权，应当

在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召开之前（即 2019年 7月 10日上午 10:00

之前），主动向公司提交书面《行使优先认购权的告知函》，否则视为该现有股东

自动放弃本次股票发行优先认购权。 

截至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之日，公司未收到现有股东出具

的《行使优先认购权的告知函》，即本次股票发行，公司现有股东均未行使优先

认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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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投资者认购程序  

（一）其他投资者认购安排：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843 万股（含

843万股），募集资金不超过 5,479.50万元（含 5,479.50万元），发行价格为每

股人民币 6.5元，均以现金进行认购。根据 2019年 6月 3日公司与确定对象青

岛本真惠凌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本次

股票发行确定对象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数（万股） 认购金额（万元） 认购方式 

1 

青岛本真惠凌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843 ≤5,479.50 现金 

- 合计 ≤843 ≤5,479.50 - 

（二）其他投资者缴款时间安排 

1、缴款起始日：2019年 7月 31日（含当日) 

2、缴款截止日：2019年 9月 19日（含当日）。 

（三）认购程序： 

拟参与认购的投资者须于指定日期将认购资金存入或者汇入公司本次股票

发行指定账户，并将汇款凭证复印件送达或传真至公司（传真：023-68197028），

或将汇款凭证扫描件发送至公司邮箱（邮箱地址：huilsy@huilsy.com），同时电

话确认（电话：023-68197028）。 

（四）认购成功的确认方法： 

认购缴款期间，公司确认认购方的认购资金到账无误后，通过电话或邮件

等方式通知认购方认购缴款成功。 

三、缴款账户 

户名：重庆惠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账号：83010078801700002006 

银行对增资款缴款的要求：汇款时，收款人账号、户名严格按照以上信息填

写。汇款金额必须以投资人意向认购数量所需认购金额为准，请勿多汇或少汇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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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汇款人应与认购人为同一人，不得使用他人账户代汇出投资款，汇款用途填

写“惠凌股份投资款”。 

四、其他注意事项  

（一）认购资金必须以股份认购人名称为汇款人，并汇入公司股票发行指定

账户。汇款相关手续费由认购人自理，不得在认购资金内扣除。 

（二）认购人未在指定期限内足额缴纳认购款资金的，以实际缴纳的认购资

金确认最终认购数量。认购人缴纳的超额无效认购资金，公司将于本次认购结束

后 10个工作日内退回该认购人账户，由此产生的手续费将从退款中扣除。 

（三）认购资金未按照指定期限到账，视为自动放弃认购。 

（四）对于收到认购人的汇款凭证，但未收到银行出具的认购人汇款到账入

账单，公司将与银行、认购方确认未能及时到账的原因，并尽快解决出现的问题。 

五、联系方式  

（一）联系人姓名：曾杨 

（二）电话：023-68197028 

（三）传真：023-68197028 

（四）联系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凯邦支路 16号 

特此公告。 

重庆惠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7月 23日 


